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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11

序号

1

经办行名称

义乌分行

借款人名称

浙江凯来工贸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人民币元）

31,960,501.62

利息（人民币元）

11,644,143.26

代垫费用（人民币元）

37,375.00

债权总额

43,642,019.88

担保方式

抵押+保证

担保人（从债务人）

浙江凯来工贸有限公司、浙江红泰工贸有限公司、应林滔、应春华、应金邦、应志江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昕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程俊超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昕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程俊超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昕璟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将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依法转让给程俊超，根据宁波
梅山保税港区昕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程俊超
履行相关义务。

程俊超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程俊超履行主债权合同
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联系电话：13758981118
特此公告！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昕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程俊超

2018年6月13日
交易基准日：2018 年3月5日

序号

1

经办行名称

义乌分行

借款人名称

东阳市李氏磁电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人民币元）

890,573.33

利息（人民币元）

4,824.04

代垫费用（人民币元）

2,000.00

债权总额

897,397.37

担保方式

保证

担保人（从债务人）

李刚、卢蔚婷、东阳市斗园铝业有限公司、应益军、吴偶仙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昕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金锦洪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昕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金锦洪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昕安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将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依法转让给金锦洪，根据宁波
梅山保税港区昕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金锦洪
履行相关义务。

金锦洪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金锦洪履行主债权合同
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联系电话：13777520762
特此公告！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昕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金锦洪

2018年6月13日
交易基准日：2018 年3月6日

序号

1

经办行名称

义乌分行

借款人名称

浙江开心工贸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人民币元）

25625321.31

利息（人民币元）

4341765.05

代垫费用（人民币元）

119200

债权总额

30086286.36

担保方式

抵押+保证

担保人（从债务人）

浙江金德易工艺品有限公司、姚开胜、姚丽英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昕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张丽娜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昕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张丽娜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昕孚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将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依法转让给张丽娜，根据宁波
梅山保税港区昕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张丽娜
履行相关义务。

张丽娜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张丽娜履行主债权合同
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联系电话：
特此公告！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昕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张丽娜

2018年6月13日
交易基准日：2018年 1 月 11日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昕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龚浏淇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昕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龚浏淇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昕璟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将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依法转让给龚浏淇，根据宁波
梅山保税港区昕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龚浏淇
履行相关义务。

龚浏淇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龚浏淇履行主债权合同
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联系电话：18370299000
特此公告！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昕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龚浏淇

2018年6月13日
交易基准日：2018 年03月06日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序号

1

经办行名称

义乌分行

借款人名称

义乌市辉运饰品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人民币元）

17,940,041.64

利息（人民币元）

7,870,455.36

代垫费用（人民币元）

5,000.00

债权总额

25,815,497.00

担保方式

保证

担保人（从债务人）

义乌市不一样箱包有限公司、义乌市东顺玩具有限公司、金华辉运饰品有限公司、徐代梓、徐传华、龚汉茶、周素珍、王俊民、黄海燕、杨继红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兴邦福臻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詹玲军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兴邦福臻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詹玲军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兴邦
福臻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将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依法转让给詹玲军，根据宁波
梅山保税港区兴邦福臻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詹玲军
履行相关义务。

詹玲军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詹玲军履行主债权合同
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联系电话：13676843553
特此公告！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兴邦福臻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詹玲军

2018年6月13日
交易基准日：2018 年3月6日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序号

1

经办行名称

义乌分行

借款人名称

浙江嘉宝化工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人民币元）

6,611,140.32

利息（人民币元）

4,569,754.62

代垫费用（人民币元）

5,000.00

债权总额

11,185,894.94

担保方式

保证

担保人（从债务人）

义乌市海美袜子定型厂、浙江东风齿轮有限公司、郭金林、徐慧敏、骆海美、骆昕正、徐松平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桐乡新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于2018年05月22日与桐乡新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
转让协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
转让给桐乡新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此将下表所列债权及相关权益转让
的事实通知与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有关的借款人、物权担保人和/或保证人、法院判决、调解与裁定确定的责任人及其他
相关当事人及其各自的承继人（下称“义务人”）。

桐乡新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各义务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桐乡新都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调解及裁定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
1.桐乡新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杨先生，17367085086
2.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俞程程 18610556557

桐乡新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6月13日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

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8年5月9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桐乡新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

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
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
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附表 转让债权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元

债务人名称

杭州爱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8年5月9日）

本金

29185346.71

欠息

相应利息（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抵押物

位于杭州建德市梅城镇城南工业功能区房地产

担保人名称

杭州爱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朱峥、陈瑛

借款合同编号

61758312302015000039；61758312302015000040


